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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2023 年 3 月，自然资源部印发了《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

供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3 号），对涉密基础测

绘成果的目录更新、申请使用、审批决定、共享利用、销毁

登记、监督管理等做出了具体规定。为落实该办法，我委也

及时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管理工作做出相应调整。2025 年，

我委对全市自 2014 年以来，申领、使用、管理涉密基础测

绘成果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

题。基于以上情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及自然资源部《涉密

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我

委组织开展了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涉密基础测绘

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

办法》”）（附件）的起草工作。

二、工作过程

《管理办法》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社会化应用、成果数

据安全使用和技术防控、销毁的程序方式、监管职责等进行

了研究，起草过程中多次召开座谈会，研讨相关内容，同时

也对其他省市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管理规定进行了学习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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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纳。《管理办法》弥补了本市在涉密基础测绘管理工作机

制制度建设的不足，能基本解决目前遇到的普遍共性问题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 32 条，除总则外，分别对涉密基础测

绘成果目录、保管、申请使用、成果共享、数据安全、成果

销毁和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总则。明确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定义范围；市规划

自然资源委负责市财政投资生产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提

供使用审批，委托市测绘院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进行保管，

并授权市测绘院提供经审批同意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。

2.目录。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实行目录管理制度，纳入《北

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基础测绘成果目录》，定期在市

规划自然资源委官方网站及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

统发布，方便社会公众查询。

3.保管。明确了市测绘院应制定和完善涉密基础测绘成

果存放、保管、提供、销毁、保密等方面的制度，细化保管

要求，强调了安全技术控制应用等，确保涉密基础测绘成果

的可追溯性管理和成果安全。

4.申请使用。申请使用的用户应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；

有明确、合法的使用目的；申请的成果范围、种类、数量与

使用目的相一致；符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。明确

了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、审批机关受理、审查、送达的程序

要求及法定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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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成果共享。明确对建立共享机制的政府部门和军队提

供的程序和方式，以及尚未建立共享机制的政府部门和军队

申请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需要提交的材料和程序。

6.数据安全。对被许可使用人在保密制度、保管及使用、

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保管场所、涉密计算机等设备载体、涉密

数据输入输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
7.成果销毁。明确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销毁方式

及途径；委托第三方机构使用时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及其衍

生品的销毁方式；被许可使用人分立、合并、解散时，持有

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责任认定及销毁方式。

8.监督管理。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加强对本市行政区域内

单位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情况的事中事后监管。市保密局

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。市测绘院建立健全

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跟踪反馈机制。测绘资质单位申请、使用、

保管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有不良行为时，应纳入测绘地理信息

行业不良信用记录等。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法依

规进行处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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